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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 公司年初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向灾区捐赠了价值

百万元的财物。当时公司尚处于筹建期间，目前刚进入生产

经营阶段，且因为生产周期较长，预计今年内不会取得销售

收入和利润。请问：在这种情况下，这笔捐赠如何进行账务处

理？能否作税前扣除？如果本年报表利润不够税前扣除捐赠

额，是否可延至下年度抵扣？

答：捐赠支出，在正常经营期间发生的计入营业外支出；

在企业筹建期间发生的，按其性质应属于开办费。淤执行《企

业会计制度》的，所发生捐赠与其他开办费一样，先记入“长

期待摊费用”科目，在企业开始生产经营当月起一次计入开

始生产经营当月的损益，借记“管理费用”科目，贷记“长期待

摊费用”科目。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在筹建期间内发

生的开办费，在实际发生时，借记“管理费用———开办费”科

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对于捐赠支出的税务处理，无论是计入开办费还是直接

计入营业外支出，都应该单独按照税务方面对捐赠支出的规

定办理。此问题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能否扣除问题：《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规定，企业发

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豫以内的部分，准予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第十条规定，本法第九条规定

以外的捐赠支出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得扣除。企业应按

有关规定判断自身捐赠支出是否属于符合规定的公益性捐

赠，以确定能否扣除。

（2）扣除限额问题：《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53条规定，

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豫的部

分，准予扣除。年度利润总额是指企业依照国家统一会计制

度的规定计算的年度会计利润。

（3）扣除时限问题：按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

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只能在发生当年限额扣除，因为

利润数额较少而未扣除完的部分不能向以后年度结转。

筹建期间没有开展经营活动与企业正常经营期间利润数

额较少或者亏损类似，所以，不能扣除捐赠支出。

020. 我公司是一家广告代理公司，性质为电信增值业务

代理，年收入额在10万元以下。请问：第一，本公司是小规模纳

税人吗，是否属于小型微利企业？第二，本公司代理的通信增

值业务，不属于货物，对方公司开具的同样也是信息费发票，

是否计入主营业务成本？第三，我公司每月按收入减去成本

计缴税金，还是以收入全额计算？

答：1.你公司属于广告代理公司，不属于增值税的纳税企

业，也就不是小规模纳税人。至于是否属于小型微利企业，根

据《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型

微利企业所得税预缴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251号），小

型微利企业区分行业不同，标准不同：淤工业企业，年度应纳

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100人，资产总额

不超过3 000万元；于其他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

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8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1 000万元。

2.支付给媒体的广告费可以计入主营业务成本。

3.根据《营业税暂行条例》，你公司属于服务业，按照取得

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征收营业税。教育费附加和城建税按

照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的税额为依据计算缴纳。

021. A公司为一般纳税人制造业公司，现派遣一批员工

到B公司（也是一般纳税人制造业公司），时间在一年以上。该

批员工劳动关系在A公司，B公司支付其工资及管理费给A公

司，请问，A公司可以开具增值税发票吗？如涉及营业税，应纳

税额和税率又是多少？

答：如果仅是A公司代为支付员工工资，不收取管理费的

话，就不涉及流转税。但A公司除了代为支付员工工资，还收

取管理费，类似于劳务公司性质，属于营业税科目中的服务

业，税率5%，全额征税。

022.《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

通知》（财税［2011］100号）公布了最新的软件产品的退税问

题，其中只提到嵌入式软件在计算税款返还的时候硬件部分

的成本利润率要达到10%。请问：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应

如何处理？

答：财税［2011］100号文件规定：当期嵌入式软件产品销

售额=当期嵌入式软件产品与计算机硬件、机器设备销售额

合计-当期计算机硬件、机器设备销售额。

计算机硬件、机器设备销售额按照下列顺序确定：淤按纳

税人最近同期同类货物的平均销售价格计算确定；于按其他

纳税人最近同期同类货物的平均销售价格计算确定；盂按计

算机硬件、机器设备组成计税价格计算确定。

计算机硬件、机器设备组成计税价格=计算机硬件、机器

设备成本伊（1+10%）

上述公式中的“成本”，是指销售自产（或外购）的计算机

硬件、机器设备的实际生产（或采购）成本。实际成本利润率低

于10%的，按10%确定。

023. 我公司刚刚收到一笔区财政拨付的用于开办运营

费用的专项一次性补贴，共为1 500万元。但由于种种原因，收

到补贴时开办费只发生了700万元。我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

则，这笔补贴收入符合专项收入免税条件，能否记入专项应付

款？原来记入管理费用的开办费用该如何调账？如果将这笔补

贴款记入营业外收入是否要交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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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1、补贴收入按下述办法处理：淤属于政府补助的，应

当区分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和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收

到与当期损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直接记入“营业外收入”科目；

与资产相关或与以后期间损益相关的先记入“递延收益”科

目，然后分期记入“营业外收入”科目。于属于政府资本性投入

的，仍通过“专项应付款”科目核算，形成长期资产的部分转入

资本公积，未形成长期资产的部分予以核销。

2、按照已发生的开办费700万元金额，记700万元到营业

外收入，记800万元到递延收益；第二年再按照开办费发生金

额确认第二年的营业外收入。

3、目前，财政补贴免税有下述两个政策依据：淤《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财政性资金 行政事业性收费 政府性基金

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51号）规定：

对企业取得的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专项用途并

经国务院批准的财政性资金，准予作为不征税收入，在计算应

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中减除。于纳税人从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取得的符合条件的财政性资金，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

知》（财税［2009］87号）的规定，对企业在2008年1月1日至2010

年12月31日期间从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及其他部

门取得的应计入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凡同时符合以下条

件的，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

额中减除：淤企业能够提供资金拨付文件，且文件中规定该资

金的专项用途；于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门对该

资金有专门的资金管理办法或具体管理要求；盂企业对该资

金以及以该资金发生的支出单独进行核算。

024. 以前年度入库并领用了的材料，入库当月都做了暂

估入库并记入“应付账款———暂估应付账款”科目。现在查账

时发现有些暂估无法拿到发票，按材料采购流程冲销了，应如

何处理这些账面余额呢？

答：这涉及会计和税务两个方面。会计方面，不能取得原

材料的采购发票，采购人员填制“不能取得发票”审批单（或类

似表格或报告），采购部门负责人进行审核，由企业相关负责

人批准，财务人员据此随同入库单记账。

税务方面，由于原材料未取得发票，转入成本的原材料是

不能计入成本的，因此需要做纳税调整。同时由于未取得发票，

相应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也无法抵扣，企业的损失会比较大。

025. 我公司是农副产品企业，主要业务是自产、收购、销

售农产品，免增值税。请问：淤自产、收购农产品使用什么单据

入账？于农产品销售主要是运到市场里零售给个人，无法取得

发票，那应使用什么单据入账？盂运输费用是否由运输企业

提供运输发票？那发票交的税如何处理？榆销售货物的摊位

费使用什么单据入账？

答：淤自产、收购农产品一般由农民找税务机关代开发票，

以此入账。于农产品销售给个人的情况下，销售收入一般是由

税务机关核定。你单位可以准备相应的内部凭证，比如收据

等，作为会计入账的依据。盂运输费用的入账凭据是由运输企

业提供运输发票。因为你公司是免增值税企业，所以运费中的

进项税额不允许抵扣。榆摊位费按照市场管理部门提供的发

票入账。

026. 企业新购办公房，请问以下问题如何处理：淤企业

自购办公用房（期房），是否取得开发商的发票就可以作为固

定资产入账，次月起计提折旧？于购房发生的印花税、契税是

计入固定资产还是直接列支费用？盂新房维修基金是计入固

定资产还是直接一次性列支费用？榆新购房后发生的装潢费

用是一次性进费用，还是分期摊销？

答：淤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的相关规

定，固定资产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予以确认：与该固定

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该固定资产的成本能

够可靠地计量。同时，对于外购固定资产的成本，应包括购买

价款、相关税费、使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

可归属于该项资产的运输费、装卸费、安装费和专业人员服务

费等。因此，取得发票只是通常采用的一个重要标志，但不是

外购固定资产入账的唯一标准。

至于折旧起始时点的确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4

号———固定资产〉应用指南》的规定，固定资产应当按月计提

折旧，当月增加的固定资产，当月不计提折旧，从下月起计提

折旧；当月减少的固定资产，当月仍计提折旧，从下月起不计

提折旧。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但尚未办理竣工决算的固定

资产，应当按照估计价值确定其成本，并计提折旧；待办理竣

工决算后，再按实际成本调整原来的暂估价值，但不需要调整

原已计提的折旧额。因此，你单位购入的办公用房应该从办公

用房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次月开始计提折旧，即使未取得

发票或者尚未结算完价款，也要按暂估价值计提折旧。购入后

你单位自行装饰装修后才使用的，除非具有更新改造性质的，

一般认为装饰装修前已达到可使用状态。

于印花税在发生时计入当期管理费用。购买房产和承受

土地使用权所承担的契税，应该计入固定资产价值。

盂购房时支付的房屋维修基金实际上是预付的建筑物公

共部位维修基金，具有预付款性质，权利归全体业主所有，不

过实践中单个业主通常不能自行决定其使用用途和数额，且

维修基金的使用具有不确定性，在首次支付的维修基金用完

后还需要补缴。业主转让房产时账户内还有未使用完毕的维

修基金，也可以一同转让。因此，房屋维修基金实际上也具有

待摊费用性质，将其作为长期待摊费用核算，在一定期间内摊

销较为合理。如果购买房产是作为投资性房地产，待其短期内

升值后转让，则可以将支付的维修基金作为其他应收款核算。

榆更新改造所发生费用符合固定资产确认标准的，计入

固定资产价值，否则计入当期损益。所发生不属于更新改造的

装饰装修费用，金额较大的可以单独作为长期待摊费用，在预

期使用寿命内或者两次装修期间内摊销，金额较小的计入发

生当期损益。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王建安 蔡雪晴）


